
通信实验中心实验教学运行管理制度 

 

实验教学是实验中心一切工作的核心，为保证实验教学的质量，将培养学

生的实际工作能力和创新意识，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目标落到实处，在总结多年

实验教学工作的基础上，特制定通信实验中心实验教学运行管理制度，作为本中

心施行、指导、监控、考核实验教学工作的依据。 

1、本中心实验教学工作的指导、监控和考核由教学指导组负责，其工作依据为

本制度的各项规定，教学指导组成员由实验中心负责人、各组组长和特聘的

兼职教师组成。 

2、教学计划的制定修改、实验内容的选择调整、教学任务的安排均由教学指导

组负责进行。 

3、本中心编制的“实验教学指导书”是规范实验教学的依据，每位指导教师和

实验技术人员必须人手一册，认真遵照执行。各组应在教学指导组成员组织

下，根据本组实际情况开展集体备课，交流情况，互相帮助，互相学习。 

4、完善听课制度，教学指导组应经常听课，各组组长应了解本组承担课程的执

行情况，发现问题及时解决。中心负责人应对本中心的教学运行整体情况心

中有数，及时协调解决各组反映的问题，保证实验教学的正常进行。 

5、每位指导教师课前应准备好讲义和教案，新实验开出前，必须作预习实验；

认真填写好“实验环节考核表”，作为考查学生实验成绩的依据，每学期末

将实验成绩、实验环节考核表和随机抽取 10%的学生实验报告一并交实验中

心存档保管。 

6、指导教师和实验技术人员均应重视实验过程情况，应把现场指导学生的实际

操作作为实验教学的重要环节，以便纠正错误、发现问题，增强学生实际工



作能力，使学生每次实验均有收获。  

7、“实验日志”是记录考察实验室运行、实验教学情况等的重要资料，指导教

师和实验室值班人员应认真填写，各组组长应经常检查，每学期末统一交实

验中心保存。 

8、各组要做好研究生实验助教指导实验的质量把关工作，应为其指定指导教师，

做到培训、检查和期末鉴定落实到人。 

9、实验教学改革、实验技术改革和实验室建设是实验中心的长期任务，本中心

鼓励全体教师和实验技术人员积极投入，对在学校或本中心立项的人员予以

设备或经费的支持。在本中心申请立项者应提交申请报告，由中心审核批准、

结题验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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